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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0 1 4 年 8 月 1 日  

 
滙豐控股有限公司  
董事會－職權範圍  

 
職權範圍  

 
組成  
 
滙豐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應具備合適的

技能、經驗與獨立性，並了解本公司，以有效履行其職責。    
 
董 事 會的 規模 應足以 滿 足業 務要 求 ，且 不 會因 成員 變動而 受 到不 當影

響。為免冗餘，董事會的規模不宜過大。董事會應包含適當比例的執行

董事及非執行董事，以確保任何個人或一小部分人均無法左右董事會的

決策。    
 
董事會半數以上的成員（不包括主席）須為非執行董事，並經董事會確

定在品格及判斷能力上具獨立性，即該等董事不涉及可能影響他們判斷

的關係或情況，或該等董事的判斷有可能受到此種關係或情況的影響，

但影響不大。  
 
會議及法定人數  
 
董事會應定期召開會議，以有效履行職責。董事會應按照其決定的次數

及時間召開會議。預期董事會每年須至少召開七次會議。  
 
執行董事參加董事會會議時，應以本公司董事身份履行職責，而非僅作

為其承擔行政責任的業務的代表。  
 
董事會會議的法定人數為三名董事。  
 
宗旨  
 
董事會的職能是為本公司提供具創業精神的領導，於審慎而有效的控制

架構內評估並管理風險。董事會集體負責本公司的長遠成功發展及為股

東實現可持續價值。董事會為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（「集團」）制訂策

略及風險承受水平，並批核管理層為實現董事會所定策略目標而提交的

資本及營運計劃。董事會制訂的策略，交予集團行政總裁領導的集團管

理委員會（「管委會」）執行。  
 
董事會的權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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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事會負責管理本公司的業務，而在管理業務的過程中，可根據所有相

關的法律、法規及公司組織章程細則（「細則」），行使本公司的所有

權力。  
 
須由董事會決定之事項  
 
董事會授權管委會根據董事會不時釐定的政策及指引，負責集團的管理

及日常營運，惟以下事項須獲得董事會批准：  
 

( i )  集團的年度計劃、風險承受水平及績效目標；  
 

( i i )  制訂有效的業務監管及控制程序，包括審核、風險管理及合規

等內部程序；  
 

( i i i )  批准以下事宜的權限或授權： ( a ) 信貸  、 ( b ) 市場風險限額、 ( c )
收購、出售、投資、資本支出或變現，或創立新公司；  

 
( i v )  委任附錄所載職務（為免存疑，包括類似的委任、任何職銜的

繼任人，以及委任替任董事）；及  
 

( v )  董事會為管理資產負債表而不時制訂的政策所出現的任何重大

變更，包括按地區、行業與環球業務劃分的資本充足程度、信

貸、流動資金、資產及負債的期限結構、利率及匯率風險，以

及資產集中度。  
 
董事會的責任  
 
董事會的責任包括（但不限於）：  
 
1 .  監督企業管治。董事會須監督企業管治，或授權董事會認為適當的

一個或多個董事委員會承擔監督企業管治的責任，以便：    
 

( i )  制訂並檢討集團的企業管治政策及運作方式；  
 

( i i )  檢討並監察董事及高級管理層的培訓及持續專業發展；  
 

( i i i )  檢 討 並 監 察 集 團 在 遵 守 法 律 及 監 管 規 定 方 面 的 政 策 及 運 作 方

式；  
 

( i v )  制訂、檢討適用於全體僱員及董事的滙豐價值觀、業務守則及

合規手冊（如有），並監察其實施情況；及  
 

( v )  檢 討 集 團 對 《 英 國 企 業 管 治 守 則 》 、 《 香 港 企 業 管 治 常 規 守

則》及董事會不時認為適當的其他企業管治守則的合規情況，

並檢討在《年報及賬目》中作出的企業管治披露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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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.  監督大型變革和轉型計劃。  
 
董事會作出授權的權力  
 

( i )  董事會可根據其認為合適的時間和條件，向任何擔任行政職務

的董事委託和授予其任何權力、權限及酌情權（包括再次轉授

的權力）。  
 
( i i )  董事會可根據其認為合適的時間和條件，由一名或多名董事及

（若認為合適）一名或多名其他人士組成的任何委員會授予其

任何權力、權限及酌情權（包括再次轉授的權力），惟若該委

員會由一名以上成員組成，該委員會至少有兩名成員須為董事

或替任董事，以及除非委員會的決議在通過時至少有一名董事

（或其替任董事）在場，否則決議不得生效。  
 
( i i i )  董事會可設立任何本地或部門委員會或代理機構，以在任何指

定地區管理集團的業務，並可根據其認為合適的時間及條件，

向獲任命的任何本地或部門委員會、經理或代理委託和授予其

任何權力、權限及酌情權（包括再次轉授的權力）。   
 

( i v )  董事會亦可透過授權書或其他方式，任命任何一名或多名人士

擔任本公司的代理，並可根據其認為合適的時間和條件，向任

何該等一名或多名人士授予其任何權力、權限及酌情權（包括

再次轉授的權力）。  
 

獨立意見  
 
董事可委任、聘用或留用他們認為適當的專業顧問。任何該等委任須通

過公司秘書作出，公司秘書須負責處理合約安排及代表董事會支付滙豐

的費用。   
 
檢討職權範圍  
 
董事會須每年檢討一次董事會的職權範圍及其本身的成效。  
 
與公司組織章程細則相抵觸  
 
如本職權範圍與細則有任何抵觸之處，應以細則為準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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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
 

須經董事會批准的委任  
 
下列職務的委任（為免存疑，包括類似的委任、任何職銜的繼任人，以及委任替任董

事）均須經董事會批准：  
 

 滙豐控股有限公司 
 主席/副主席、行政總裁、集團財務董事、董事、集團營運總監、集團常務總

監及集團總經理（為清楚起見包括下列職務：公司秘書、集團風險管理總

監、集團審核部主管、總會計師 ）、集團資產負債管理主管、集團合規部主

管 
 
 英國滙豐銀行有限公司 
 主席/副主席、董事、行政總裁、財務總監、公司秘書、風險管理總監、營運

總監 
 
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 
 主席/副主席、董事、行政總裁、替任行政總裁、財務總監、司庫、公司秘

書、風險管理總監、營運總監 
 

恒生銀行有限公司 
 主席/副主席、董事、行政總裁、替任行政總裁、財務總監、公司秘書、風險

管理總監、營運總監 
 
 北美滙豐控股有限公司 
 主席/副主席、董事、總裁、行政總裁、財務總監、公司秘書、風險管理總

監、營運總監 
 
 HSBC Latin America Holdings (UK) Ltd 
 主席/副主席、董事、總裁 (行政總裁)、財務總監、公司秘書、風險管理總

監、營運總監 
 

 HSBC Trinkaus & Burkhardt AG 
 主席/副主席、董事、行政總裁、管理委員會成員、財務總監、公司秘書、風

險管理總監、營運總監 
 
 滙豐私人銀行（瑞士）有限公司 
 主席/副主席、董事、行政總裁、財務總監、公司秘書、風險管理總監、營運

總監 
 
 中東滙豐銀行有限公司 
 主席/副主席、董事、行政總裁、財務總監、公司秘書、風險管理總監、營運

總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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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沙地英國銀行有限公司 
 主席/副主席、由滙豐提名之董事、行政總裁、常務總監、副常務總監、財務

總監、公司秘書、風險管理總監、營運總監 
 

加拿大滙豐銀行 
 主席/副主席、董事、行政總裁、財務總監、公司秘書、風險管理總監、營運

總監 
 

 
 

 
中譯本與英文本如有歧異，概以英文本爲準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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